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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107 年度性別平等工作小組會議紀錄 
 

壹、時間：民國 107 年 12 月 4 日(星期二)上午 10 時 30 分 
貳、地點：文物大樓 4 樓第 2 會議室 
參、主持人：張召集人鴻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林憲佑  
肆、出、列席人員 
一、出席：謝委員儒賢、陳委員金燕（請假）、陳委員蓓紋、鄭委員文文、 
          蕭委員呈章、陳委員慧馨 
二、列席：林專門委員明洲 

伍、主持人致詞：（略） 
陸、報告事項 
第 1 案 

案由：本館近年來性別平等業務推動情形一案，報請鑒詧。 
說明： 

一、立法院於 100 年 5 月 20 日通過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」

（簡稱 CEDAW 施行法），總統於 100 年 6 月 8 日公布，並自 101 年 1
月 1 日起施行。 

二、本館為落實推動 CEDAW 及保障性別人權，自 101 年下半年起，依相

關規定，辦理 CEDAW 法規檢視相關教育訓練及宣導，及法規、行政

措施之檢視、改進等工作，茲摘要近三年執行工作情形如下： 
（一）105 年 6 月 3 日，舉辦性別平等教育專題演講，邀請朝陽科技大學

社會工作系謝副教授儒賢，主講｢多元性別友善職場建構的價值衝

突與調適｣。 
（二）105 年 11 月 23 日，舉辦人權教育專題演講，邀請暨南國際大學社

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王副教授育瑜，主講「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

介紹」。 
（三）106 年 5 月 9 日，舉辦人權教育專題演講，邀請東海大學行政管理

暨政策學系呂副教授炳寬，主講「文獻資料與人權」。 
（四）106 年 11 月 27 日，舉辦性別平等教育專題演講，邀請彰化師範大

學教育學院陳院長金燕，主講「從 CEDAW 談文化習俗中的性別平

等」。 
（五）107 年 6 月 28 日，舉辦兒童權利公約專題演講，邀請國立中興大學

法律學系高教授玉泉講演「兒童權利公約的施行與特色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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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本館訂於本 107 年 12 月 11 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2 時於史蹟大樓一樓

簡報室，邀請臺中市政府法制局程主任立民講演講「我國目前性別、

犯罪與管理暨聯合國 1979 年消除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（CEDAW）

之發展現況與案例探討」。 
（七）本館館長並適時於業務會報中，要求各組室主管轉知同仁踴躍至行

政院性別平等會網頁，瀏覽、分享及運用相關資訊，俾利性別平等

意識之推廣。 
決議： 

一、有關政府推動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」（簡稱 CEDAW
施行法）及性別平等相關業務之宣導，本館亦可善用園區門口電子佈

告欄及史蹟大樓一樓電子跑馬燈加強宣導，以擴大教育宣導層面。 

二、餘洽悉。 
第 2 案 

案由：有關本館就性別平等相關法規、行政措施及軟硬體設施之檢視及改進

情形，報請鑒詧。 
說明： 
一、 104年5月，委請中正大學財經法律學系黃俊杰教授，就本館現行法規、

行政措施及軟硬體設施，是否符合「兩公約」及性別平等相關規定，

進行檢視審查並提出建議，俾供改進之參據。 
二、 依據上開學者專家檢視審查之建議，完成本館各棟大樓友善廁所標示

牌之裝設。 
三、 人事行政措施：.為落實我國性別平等政策，依據銓敘部 102 年 11 月

25 日部法二字第 1023783246 號，及 103 年 12 月 8 日部法二字第

1033905781 號函規定，於組設甄審及考績委員會時，委員任一性別比

例，原則上不得低於三分之一。 
四、 本館職工性別人數統計，如下表： 

         

 單位：人 

類別 
總

計 
男 女 

主管 非主管 簡任 非簡任 

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

文職 49 26 23 5 3 21 20 7 1 19 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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軍職 0 0 0 0 0 0 0 0 0 0 0 

工員 4 1 3 0 0 1 3 0 0 1 3 

合計 53 27 26 5 3 22 23 7 1 20 25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決議： 

一、有關謝委員儒賢就本館職工性別人數統計表中，男女主管及男女簡任

官比例稍有懸殊部分，其導因於公務人員之陞遷，不分性別，均須遵

循公務人員陞遷法之相關規定辦哩理，惟為使大眾充分了解，建議請

人事單位依其專業補充說明。 
二、餘洽悉。 

柒、討論事項 
提案（秘書室提） 
案由：為本館性別平等業務未來推動方向一案，提請討論。 
說明： 

一、推動性別主流化與性別平等，為世界潮流發展趨勢，亦為先進國家積

極推動之政策。本館業務相關法規及行政措施，亦應順應時勢，隨時

檢討改進。 
二、未來本館仍將持續配合政府整體施政、CEDAW 及性別平等相關規定，

透過性別平等工作小組機制之運作，加強性別平等觀念之宣導，性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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友善環境之檢視及改進等工作。 
三、有關本館性別平等業務之推動，謹請性別平等工作小組外聘委員提供

未來努力方向與建議。 
決議： 
一、有關本館性別平等之教育與宣導，亦可請採集組於文物大樓 2 樓常態

展示間之捐贈區，展出由古至今，關於性別平等之相關文物、文獻檔

案以及有關於臺灣社會性別平等演進之歷史脈絡等等，以期透過文物

史料及檔案之展出，使民眾就性別平等議題有更進一步之認識。 
二、本關館日後辦理 CEDAW 法規及性別平等相關教育訓練時，演講之內

容可加強案例分享，俾透過案例之分享，加深同仁對 CEDAW 及性別

平等相關議題之瞭解與體認。 

捌、臨時動議：無 
玖、散會：中午 11 時 30 分。 


